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8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簡佳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

27日113年度基簡字第545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4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

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簡佳柔無罪。

　　理　由

一、公訴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簡佳柔明知其並非

卡利多媒體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卡利多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竟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依其友人李育慈之

指示，於民國112年2月18日前某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

載為112年3月間某日，應予更正），至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司

負責人變更，而將自己登記為卡利多公司之負責人，並至財

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辦

理相關稅務登記，以上開方式使不知情之政府機關公務員將

此不實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

新北市政府對於公司變更登記資料管理之正確性、稅捐機關

對於稅捐課徵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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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

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

應為無罪之判決。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

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

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

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

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

照）。復按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

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

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事項者，始足構

成，若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

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又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必以行為人明知於其行為前或行為時業已確實存在之不實事

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且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為必要，倘行為人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

掌公文書之事項，並無不實，或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除另犯他法外，尚難遽以上開規定相繩。

三、公訴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新北市政府112年2月18日新北

府經司字第1128010628號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2月24

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23402197號函、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列印資料為其論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卡利多公司為依公司法於110年4月27日設立登記、址

設新北市○○區○○○道○段000號11樓之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依友人李育慈之指示，於112年2月18日前某日至新北市

政府申請變更卡利多公司之董事長登記為被告，並經新北市

政府於112年2月18日核准變更登記之申請，而被告未曾前往

卡利多公司所在地，亦未隨身保管卡利多公司之公司印章與

董事長私章，而未實質經營卡利多公司，僅配合登記自己為

卡利多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

所供承在案（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308號

卷【下稱他字卷】第11至13頁、第54頁、第68頁、第92

頁），核與證人李育慈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內容大

致相符（見他字卷第5至7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

偵字第244號卷【下稱偵卷】第39至40頁），並有新北市政

府112年2月1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10628號函、財政部北

區國稅局112年2月2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23402197號

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列印資料、以及

新北市政府112年7月5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46897號函所

附卡利多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他字卷

第31至32頁、第33至34頁、第35至36頁，以及本院113年度

簡上字第86號卷【下稱簡上卷】第105至110頁），是此部分

事實，堪先認定。

　㈡然查：

　①89年修正前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原規定：「公司董事會，設

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

之。」，惟於89年修正該條項為「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

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顯見

我國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係採取「所有權與經營權分

離原則」，已不再限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必須具備股東身

分。

　②公司法第8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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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

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

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之非董事，

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

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

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

適用之。」及同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

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

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皆揭示縱實際經營或控

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未經登記為公司負責人，

掛名之登記負責人仍不能憑此對抗第三人，以及公司有應登

記事項而未予登記、或已登記事項有變更而未辦理登記變更

者，均不得以該事項對抗第三人之旨，益見前開公司法課諸

已登記之形式負責人、以及未經登記之實質負責人，同樣均

應對外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責任之規範，已足保障與公司

為交易之善意第三人，實難謂登記未實際參與公司營運之人

為名義負責人有何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可能。況主管機

關對於公司之管理，因登記之掛名負責人確有其人，且有正

確之年籍、住所等資料可循，要無礙於主管機關對於該公司

管理之正確性，本質上更無從認此一公司負責人名義與實質

不符之普遍存在現狀為有礙主管機關對公司管理正確性之

「不實事項」。

　③本件依證人李育慈指示擔任名義負責人，並未實際經營卡利

多公司之行為，雖其自行向警自首上情，且於偵查、本院上

訴審審理中均坦承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不諱，然審之上

開公司法揭櫫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原則，及明文規定公司名

義負責人不得對抗第三人之規定，及現行商業實務多有名義

負責人與實質負責人非屬同一之現狀，被告所為並無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之虞，與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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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構成要件，顯不符合，即不應以該罪予以論處。

五、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疏

未涵攝被告所為是否與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構成要件

相合，即為有罪之判決，顯有違誤，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有違法不當（見簡上卷第253頁），為有理由，自應由本

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並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簡易訴訟程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

件，如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

錯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

法第452條定有明文；又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事訴

訟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之規定，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

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

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

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

意事項第14條亦有明定。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已如上述，顯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原審

以簡易判決處刑，自有未洽，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依通常

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期限內

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

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周啟勇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李謀榮

　　　　　　　　　　　　　　　　　　法　官　鄭富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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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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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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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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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113年度基簡字第545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4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簡佳柔無罪。
　　理　由
一、公訴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簡佳柔明知其並非卡利多媒體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卡利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竟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依其友人李育慈之指示，於民國112年2月18日前某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112年3月間某日，應予更正），至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而將自己登記為卡利多公司之負責人，並至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辦理相關稅務登記，以上開方式使不知情之政府機關公務員將此不實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新北市政府對於公司變更登記資料管理之正確性、稅捐機關對於稅捐課徵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又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必以行為人明知於其行為前或行為時業已確實存在之不實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為必要，倘行為人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事項，並無不實，或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除另犯他法外，尚難遽以上開規定相繩。
三、公訴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新北市政府112年2月1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10628號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2月2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23402197號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列印資料為其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卡利多公司為依公司法於110年4月27日設立登記、址設新北市○○區○○○道○段000號11樓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依友人李育慈之指示，於112年2月18日前某日至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卡利多公司之董事長登記為被告，並經新北市政府於112年2月18日核准變更登記之申請，而被告未曾前往卡利多公司所在地，亦未隨身保管卡利多公司之公司印章與董事長私章，而未實質經營卡利多公司，僅配合登記自己為卡利多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所供承在案（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308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1至13頁、第54頁、第68頁、第92頁），核與證人李育慈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內容大致相符（見他字卷第5至7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4號卷【下稱偵卷】第39至40頁），並有新北市政府112年2月1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10628號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2月2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23402197號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列印資料、以及新北市政府112年7月5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46897號函所附卡利多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他字卷第31至32頁、第33至34頁、第35至36頁，以及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86號卷【下稱簡上卷】第105至110頁），是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然查：
　①89年修正前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原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之。」，惟於89年修正該條項為「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顯見我國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係採取「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原則」，已不再限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必須具備股東身分。
　②公司法第8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及同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皆揭示縱實際經營或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未經登記為公司負責人，掛名之登記負責人仍不能憑此對抗第三人，以及公司有應登記事項而未予登記、或已登記事項有變更而未辦理登記變更者，均不得以該事項對抗第三人之旨，益見前開公司法課諸已登記之形式負責人、以及未經登記之實質負責人，同樣均應對外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責任之規範，已足保障與公司為交易之善意第三人，實難謂登記未實際參與公司營運之人為名義負責人有何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可能。況主管機關對於公司之管理，因登記之掛名負責人確有其人，且有正確之年籍、住所等資料可循，要無礙於主管機關對於該公司管理之正確性，本質上更無從認此一公司負責人名義與實質不符之普遍存在現狀為有礙主管機關對公司管理正確性之「不實事項」。
　③本件依證人李育慈指示擔任名義負責人，並未實際經營卡利多公司之行為，雖其自行向警自首上情，且於偵查、本院上訴審審理中均坦承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不諱，然審之上開公司法揭櫫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原則，及明文規定公司名義負責人不得對抗第三人之規定，及現行商業實務多有名義負責人與實質負責人非屬同一之現狀，被告所為並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虞，與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構成要件，顯不符合，即不應以該罪予以論處。
五、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疏未涵攝被告所為是否與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構成要件相合，即為有罪之判決，顯有違誤，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有違法不當（見簡上卷第253頁），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並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簡易訴訟程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如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 錯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 法第452條定有明文；又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事訴 訟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之規定，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 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 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 意事項第14條亦有明定。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已如上述，顯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原審 以簡易判決處刑，自有未洽，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依通常 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期限內 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李謀榮
　　　　　　　　　　　　　　　　　　法　官　鄭富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彥端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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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
27日113年度基簡字第545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4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
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簡佳柔無罪。
　　理　由
一、公訴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簡佳柔明知其並非
    卡利多媒體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卡利多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竟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依其友人李育慈之
    指示，於民國112年2月18日前某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
    載為112年3月間某日，應予更正），至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司
    負責人變更，而將自己登記為卡利多公司之負責人，並至財
    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辦
    理相關稅務登記，以上開方式使不知情之政府機關公務員將
    此不實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
    新北市政府對於公司變更登記資料管理之正確性、稅捐機關
    對於稅捐課徵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
    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
    為無罪之判決。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
    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
    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復
    按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
    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
    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
    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
    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又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必以行為人
    明知於其行為前或行為時業已確實存在之不實事項，而使公
    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者為必要，倘行為人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
    事項，並無不實，或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除另犯他法
    外，尚難遽以上開規定相繩。
三、公訴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新北市政府112年2月18日新北
    府經司字第1128010628號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2月24
    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23402197號函、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列印資料為其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卡利多公司為依公司法於110年4月27日設立登記、址
    設新北市○○區○○○道○段000號11樓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依
    友人李育慈之指示，於112年2月18日前某日至新北市政府申
    請變更卡利多公司之董事長登記為被告，並經新北市政府於
    112年2月18日核准變更登記之申請，而被告未曾前往卡利多
    公司所在地，亦未隨身保管卡利多公司之公司印章與董事長
    私章，而未實質經營卡利多公司，僅配合登記自己為卡利多
    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所供承
    在案（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308號卷【下
    稱他字卷】第11至13頁、第54頁、第68頁、第92頁），核與
    證人李育慈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內容大致相符（見
    他字卷第5至7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4號
    卷【下稱偵卷】第39至40頁），並有新北市政府112年2月18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10628號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
    年2月2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23402197號函、經濟部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列印資料、以及新北市政府
    112年7月5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46897號函所附卡利多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他字卷第31至32頁
    、第33至34頁、第35至36頁，以及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86
    號卷【下稱簡上卷】第105至110頁），是此部分事實，堪先
    認定。
　㈡然查：
　①89年修正前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原規定：「公司董事會，設
    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
    之。」，惟於89年修正該條項為「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
    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顯見
    我國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係採取「所有權與經營權分
    離原則」，已不再限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必須具備股東身
    分。
　②公司法第8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
    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
    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
    ，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之非董事，而
    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
    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
    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
    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
    用之。」及同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
    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
    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皆揭示縱實際經營或控制
    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未經登記為公司負責人，掛
    名之登記負責人仍不能憑此對抗第三人，以及公司有應登記
    事項而未予登記、或已登記事項有變更而未辦理登記變更者
    ，均不得以該事項對抗第三人之旨，益見前開公司法課諸已
    登記之形式負責人、以及未經登記之實質負責人，同樣均應
    對外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責任之規範，已足保障與公司為
    交易之善意第三人，實難謂登記未實際參與公司營運之人為
    名義負責人有何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可能。況主管機關
    對於公司之管理，因登記之掛名負責人確有其人，且有正確
    之年籍、住所等資料可循，要無礙於主管機關對於該公司管
    理之正確性，本質上更無從認此一公司負責人名義與實質不
    符之普遍存在現狀為有礙主管機關對公司管理正確性之「不
    實事項」。
　③本件依證人李育慈指示擔任名義負責人，並未實際經營卡利
    多公司之行為，雖其自行向警自首上情，且於偵查、本院上
    訴審審理中均坦承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不諱，然審之上
    開公司法揭櫫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原則，及明文規定公司名
    義負責人不得對抗第三人之規定，及現行商業實務多有名義
    負責人與實質負責人非屬同一之現狀，被告所為並無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之虞，與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之構成要件，顯不符合，即不應以該罪予以論處。
五、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疏
    未涵攝被告所為是否與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構成要件
    相合，即為有罪之判決，顯有違誤，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有違法不當（見簡上卷第253頁），為有理由，自應由本
    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並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簡易訴訟程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
    ，如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 錯
    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 
    法第452條定有明文；又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事訴 
    訟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之規定，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
    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
     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
     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
    注 意事項第14條亦有明定。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
    告無 罪之諭知，已如上述，顯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
    ，原審 以簡易判決處刑，自有未洽，應由本院予以撤銷，
    改依通常 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於
    法定期限內 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
、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周啟勇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李謀榮
　　　　　　　　　　　　　　　　　　法　官　鄭富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彥端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8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簡佳柔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113年度基簡字第545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4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簡佳柔無罪。
　　理　由
一、公訴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簡佳柔明知其並非卡利多媒體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卡利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竟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依其友人李育慈之指示，於民國112年2月18日前某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112年3月間某日，應予更正），至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而將自己登記為卡利多公司之負責人，並至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辦理相關稅務登記，以上開方式使不知情之政府機關公務員將此不實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新北市政府對於公司變更登記資料管理之正確性、稅捐機關對於稅捐課徵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又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必以行為人明知於其行為前或行為時業已確實存在之不實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且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為必要，倘行為人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事項，並無不實，或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除另犯他法外，尚難遽以上開規定相繩。
三、公訴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新北市政府112年2月1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10628號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2月2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23402197號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列印資料為其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卡利多公司為依公司法於110年4月27日設立登記、址設新北市○○區○○○道○段000號11樓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依友人李育慈之指示，於112年2月18日前某日至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卡利多公司之董事長登記為被告，並經新北市政府於112年2月18日核准變更登記之申請，而被告未曾前往卡利多公司所在地，亦未隨身保管卡利多公司之公司印章與董事長私章，而未實質經營卡利多公司，僅配合登記自己為卡利多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所供承在案（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308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1至13頁、第54頁、第68頁、第92頁），核與證人李育慈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內容大致相符（見他字卷第5至7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4號卷【下稱偵卷】第39至40頁），並有新北市政府112年2月1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10628號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2月2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23402197號函、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頁面列印資料、以及新北市政府112年7月5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046897號函所附卡利多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他字卷第31至32頁、第33至34頁、第35至36頁，以及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86號卷【下稱簡上卷】第105至110頁），是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然查：
　①89年修正前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原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之。」，惟於89年修正該條項為「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顯見我國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係採取「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原則」，已不再限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必須具備股東身分。
　②公司法第8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及同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皆揭示縱實際經營或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未經登記為公司負責人，掛名之登記負責人仍不能憑此對抗第三人，以及公司有應登記事項而未予登記、或已登記事項有變更而未辦理登記變更者，均不得以該事項對抗第三人之旨，益見前開公司法課諸已登記之形式負責人、以及未經登記之實質負責人，同樣均應對外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責任之規範，已足保障與公司為交易之善意第三人，實難謂登記未實際參與公司營運之人為名義負責人有何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可能。況主管機關對於公司之管理，因登記之掛名負責人確有其人，且有正確之年籍、住所等資料可循，要無礙於主管機關對於該公司管理之正確性，本質上更無從認此一公司負責人名義與實質不符之普遍存在現狀為有礙主管機關對公司管理正確性之「不實事項」。
　③本件依證人李育慈指示擔任名義負責人，並未實際經營卡利多公司之行為，雖其自行向警自首上情，且於偵查、本院上訴審審理中均坦承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不諱，然審之上開公司法揭櫫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原則，及明文規定公司名義負責人不得對抗第三人之規定，及現行商業實務多有名義負責人與實質負責人非屬同一之現狀，被告所為並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虞，與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構成要件，顯不符合，即不應以該罪予以論處。
五、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疏未涵攝被告所為是否與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構成要件相合，即為有罪之判決，顯有違誤，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有違法不當（見簡上卷第253頁），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並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簡易訴訟程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如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 錯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 法第452條定有明文；又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事訴 訟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之規定，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 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 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 意事項第14條亦有明定。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已如上述，顯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原審 以簡易判決處刑，自有未洽，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依通常 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期限內 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李謀榮
　　　　　　　　　　　　　　　　　　法　官　鄭富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彥端



